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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制定背景
近年来，在食品、药品、质量、广告宣传等市场监管领域，“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牟利性职业索赔群体不断壮大，并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其活跃场所也逐步从线下向大型电商平台等线上市场转移，投诉举报量持续上升，严重困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影响营商环境，企业、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以及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同时，一些牟利性职业索赔人滥用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复议诉讼、纪检监察、信访等权利，大量挤占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将之作为向市场主体敲诈勒索和向市场监管部门骚扰施压的手段，严重背离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在食品、广告等领域，甚至出现“造假”式的索赔和举报行为，已涉嫌构成违法犯罪。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已成为破坏良好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和社会诚信的因素之一，亟需予以规制。
因此，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经营者合法利益，统筹维护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规制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长宁区市场监管局起草了《上海市长宁区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草案）》（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草案）》）。
二、文件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草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精神制定。包括总体要求、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考量因素、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的处理方式、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的处置措施、落实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组织保障、工作要求、施行日期和有效期七个方面。
（一）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总体要求。即坚持依法行政、突出分类管理、强化综合治理、倡导诚实信用。
（二）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考量因素。明确了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定义。建立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综合认定制度，以列举加概括的形式，列明了11项具体的特征描述，通过综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和甄别是否属于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
（三）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的处理方式。明确了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的处置标准。对投诉事项要依法把好受理关口；对举报事项要认真核查处置，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深化精细化执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等原则，结合违法原因、违法情节、主观过错、危害程度以及改正情况等因素综合定性，用好自由裁量规则，全面落实市场监管领域“不罚”、“减罚”制度，依法用好警告、责令整改等手段。
（四）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的处置措施。即支持维权、发布预警提示、推进行刑衔接、加强联合惩戒以及建立长宁区投诉举报异常名录。经综合研判分析，将符合牟利性职业索赔主要特征的投诉举报人列入投诉举报异常名录，作为长宁区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基础。
（五）落实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组织保障。成立长宁区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联合规制工作小组，由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对本区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导、研究并推进本区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本区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加强本区各部门在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工作方面的协作配合等。
（六）工作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做好汇报沟通和信息宣传等工作，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要坚持一盘棋思想，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确保牟利性职业索赔规制有方向、有章法、有力量。二是加强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投诉举报异常名录信息以及相关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工作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应用。建立通报会商机制，及时通报牟利性职业索赔联合规制工作推进情况，共同研判工作形势，协调跨部门重大事项，研究规制措施综合运用。建立协作共治机制，在日常联动工作中聚焦源头治理，一体推进对牟利性职业索赔处置措施落地落实，形成全区规制牟利性职业索赔合力。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对经营者的宣传培训，强化对违法企业的监督指导，鼓励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直面牟利性职业索赔群体，加大对牟利性职业索赔刑事犯罪案件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对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人人抵制的氛围。
（七）施行日期和有效期。规定文件的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